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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1 8 年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(修 訂 )條 例 》  
的 實 施 進 度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滙報有 關 實 施 《 2 0 1 8 年 保 護 瀕 危 動

植 物 物 種 (修 訂 )條 例 》 (《 修 訂 條 例 》 )的 進 度 ， 並 就 有 關 事 宜

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 為 顯 示 政 府 在 打 擊 非 法 象 牙 貿 易 方 面 的 決 心，並 為 全 球

保 護 野 生 大 象 的 工 作 作 出 努 力，政 府 於 二 Ｏ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公 布

一 項 三 步 計 劃，通 過 修 訂 法 例，在 二 Ｏ 二 一 年 年 底 前 全 面 淘 汰

本 地 象 牙 貿 易，並 加 重 罰 則 以 加 強 阻 嚇 瀕 危 物 種 的 非 法 貿 易。

為 推 展 這 項 建 議，《 2 0 1 7 年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(修 訂 )條 例 草

案 》 已 於 二 Ｏ 一 七 年 六 月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。  
 
3 .  《 2 0 1 8 年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(修 訂 )條 例 》 (《 修 訂 條

例 》) 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，並 於 二 Ｏ 一

八 年 五 月 一 日 生 效。《 修 訂 條 例 》旨 在 對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

種 條 例 》 (《 條 例 》 )予 以 修 訂 ， 以 推 展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， 並

加 重 《 條 例 》 所 訂 罰 則 。  
 
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實 施 情 況  
 
計 劃 的 第 一 步 、 第 二 步 及 為 第 三 步 作 準 備  
 
4 .  隨 着《 修 訂 條 例 》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生 效，逐 步 淘 汰

象 牙 計 劃 展 開 了 第 一 步，禁 止 了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現 時 在《 公 約 》 2

下 仍 然 容 許 進 口、出 口 及 再 出 口 的 所 有 象 狩 獵 品 及《 公 約 》後 象

牙 1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《公約》條文適用於大象後 (亞洲象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、非洲象在一九七六年

二月二十六日 )取得的象牙，稱為“《公約》後象牙”。  
2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  

 



 
5 .  在 第 一 步 實 施 三 個 月 後 (即 二 Ｏ 一 八 年 八 月 一 日 )，逐 步 淘

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二 步 亦 已 展 開 ， 禁 止 了 《 公 約 》 前 象 牙 3 (古 董

象 牙 除 外 )的 進 口 和 再 出 口 。 在 本 港 市 場 為 商 業 目 的 而 管 有 的

《 公 約 》前 象 牙 (古 董 象 牙 除 外 )亦 須 受 許 可 證 管 制，做 法 與 現 行

對《 公 約 》後 象 牙 的 管 制 相 若。我 們 詳 加 審 核 為 商 業 目 的 而 管 有

的《 公 約 》前 象 牙 (古 董 象 牙 除 外 )的 許 可 證 申 請，以 確 保 象 牙 的

來 源 合 法。我 們 對 象 牙 進 行 查 驗，包 括 記 錄 重 量、拍 照 和 貼 上 防

篡 改 防 偽 反 光 標 誌 4。我 們 已 就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約 2 . 6 公 噸《 公 約 》

前 象 牙 發 出 1 2 個 管 有 許 可 證。連 同《 公 約 》後 象 牙，截 至 二 Ｏ

一 八 年 年 底 ， 共 有 3 7 5 個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存 貨 ， 涵 蓋 合 共 約 6 5 . 8
公 噸 的 商 業 用 象 牙 (古 董 象 牙 除 外 )。  
 
6 . 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三 步 將 於 二 Ｏ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

十 一 日 開 始 實 施，將 禁 止 為 商 業 目 的 管 有 任 何 象 牙，包 括《 公

約 》前 象 牙 和《 公 約 》後 象 牙 (古 董 象 牙 除 外 )。所 有 作 商 業 用

途 的 象 牙 的 現 有 管 有 許 可 證 將 於 二 Ｏ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或

之 前 屆 滿 ， 而 就 不 被 現 有 管 有 許 可 證 涵 蓋 的 象 牙 而 提 出 的 新

許 可 證 申 請 ， 我 們 將 不 予 接 受 。   
 
古 董 象 牙 的 貿 易  
 
7 .  為 了 保 護 文 物，古 董 象 牙 獲 得 豁 免，可 在 加 強 了 的 規 管

制 度 下 繼 續 進 行 貿 易。古 董 象 牙 指 在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之 前

發 生 以 下 情 況 的 象 牙  —  
 

 ( i )  被 移 離 野 外 ；  
 ( i i )  其 天 然 狀 態 經 大 幅 改 動，以 製 成 珠 寶、飾 物、藝 術

品 、 實 用 品 或 樂 器 ； 及  
 ( i i i )  由 某 人 在 上 述 改 動 後 獲 得，而 在 獲 得 時，已 處 於 上

述 經 改 動 的 狀 態，無 需 作 進 一 步 的 雕 刻、製 作 或 加

工 以 達 至 其 目 的 ；  
及 不 包 括 象 狩 獵 品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在《公約》條文適用於大象前 (亞洲象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、非洲象在一九七六年

二月二十六日 )已取得的象牙，稱為 “ 《公約》前象牙”。  
4 象牙碎料及少於 0 .1 千克的象牙製品除外。  
 



8 .  進 口 古 董 象 牙 須 領 有 進 口 許 可 證 和 先 前 出 口 地 簽 發 的

《 公 約 》前 證 明 書；而 再 出 口 則 須 領 有 再 出 口 許 可 證。如 能 證

明 有 關 象 牙 符 合 古 董 象 牙 的 豁 免 要 求，管 有 古 董 象 牙 作 商 業 用

途 無 需 申 領 許 可 證。自 二 Ｏ 一 八 年 八 月 一 日 起，共 有 八 批 付 運

古 董 象 牙 貨 品 進 口 ， 涉 及 合 共 2 2 件 古 董 象 牙 。 至 今 並 沒 有 古

董 象 牙 再 出 口 。  
 
其 他 例 外 情 況  
 
9 .  《 修 訂 條 例 》旨 在 逐 步 淘 汰 本 地 象 牙 貿 易。現 時《 公 約 》

中 包 括 就 科 研、教 育 及 執 法 的 特 定 及 嚴 格 規 定 的 例 外 情 況，可

在 領 有 適 當 許 可 證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適 用。管 有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的 個

人 或 家 庭 財 產 的 象 牙，以 及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該 等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的

象 牙 (旅 遊 紀 念 品 除 外 )， 均 不 受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影 響 ， 繼 續 獲 得

豁 免 。  
 
象 牙 工 匠 再 就 業 培 訓  
 
1 0 .  據 我 們 了 解，只 有 少 數 象 牙 工 匠 仍 然 從 事 這 個 行 業，因

為 自 國 際 象 牙 禁 令 於 一 九 九 Ｏ 年 生 效 以 來 ， 許 多 象 牙 工 匠 已

經 轉 職。對 於 可 能 受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影 響 的 象 牙 工 匠，我 們

已 與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(再 培 訓 局 )聯 絡，因 應 這 些 象 牙 工 匠 的 需 要，

為 他 們 尋 找 合 適 的 再 就 業 培 訓 課 程，以 便 轉 職。目 前，再 培 訓

局 提 供 超 過 7 0 0 個 再 就 業 培 訓 課 程 。 根 據 我 們 在 二 Ｏ 一 七 年

年 底 進 行 的 調 查，當 時 有 少 數 象 牙 工 匠 希 望 接 受 再 就 業 培 訓。

其 後 ， 我 們 已 把 他 們 轉 介 至 再 培 訓 局 跟 進 。  
 
新 罰 則 制 度 的 實 施 情 況   
 
1 1 .  為 加 強 阻 嚇 瀕 危 物 種 的 走 私 及 非 法 貿 易 ， 《 修 訂 條 例 》

已 劃 一 有 關 商 業 及 非 商 業 簡 易 程 序 罪 行 的 罰 則，並 為 循 公 訴 程

序 定 罪 的 罪 行 另 訂 一 套 新 罰 則 。 就 簡 易 程 序 罪 行 ， 涉 及 附 錄 I
物 種 的 罪 行 可 處 罰 款 5 0 0 萬 元 及 監 禁 兩 年 ； 涉 及 附 錄 I I 及 I I I
物 種 的 罪 行 則 可 處 罰 款 5 0 萬 元 及 監 禁 一 年。至 於 可 公 訴 罪 行，

涉 及 附 錄 I 物 種 的 罪 行 可 處 罰 款 1 , 0 0 0 萬 元 及 監 禁 1 0 年 ； 涉

及 附 錄 I I 及 I I I 物 種 的 罪 行 ， 則 可 處 罰 款 1 0 0 萬 元 及 監 禁 七

年。自《 修 訂 條 例 》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生 效 以 來，罰 則 已



有 所 加 重，而 除 大 象 外，有 關 罰 則 亦 適 用 於 與 任 何《 條 例 》列

明 物 種 有 關 的 罪 行 。  
 
1 2 .  在《 修 訂 條 例 》加 重 最 高 罰 則 前，所 有 檢 控 個 案 均 在 裁

判 法 院 審 理。不 過，就 單 一 罪 行 而 言，裁 判 官 可 判 處 的 最 高 罰

則 為 監 禁 兩 年 及 罰 款 1 0 萬 元 。 因 此 ， 《 條 例 》 下 較 嚴 重 的 個

案，必 須 提 升 至 由 區 域 法 院 審 理。截 至 二 Ｏ 一 八 年 年 底，經 尋

求 法 律 意 見 後 ， 有 1 7 宗 個 案 在 區 域 法 院 審 理 或 即 將 審 理 。 上

述 個 案 涉 及 走 私 犀 牛 角、土 沉 香 木 屑、穿 山 甲 鱗 片、活 龜 等。

個 案 的 嚴 重 程 度 取 決 於 所 涉 物 種 及 其 保 育 狀 況、檢 獲 數 量、非

法 行 為 的 犯 罪 手 法 等 。  
 
1 3 .  根 據 觀 察 所 得，實 施《 修 訂 條 例 》後 最 高 罰 則 有 所 增 加，

令 判 處 的 刑 罰 大 幅 提 高。舉 例 來 說，區 域 法 院 曾 審 理 非 法 進 口

3 . 1 公 斤 犀 牛 角 案 件 ， 在 因 違 例 者 認 罪 而 扣 減 三 分 一 刑 期 後 ，

所 判 處 罰 則 為 監 禁 八 個 月。另 有 一 宗 案 件 為 非 法 出 口 2 . 6 公 斤

的 土 沉 香 木 屑 ， 在 扣 減 三 分 一 刑 期 後 ， 判 處 罰 則 為 監 禁 2 4 個

月。在 實 施《 修 訂 條 例 》前，就 類 似 的 定 罪 案 件 判 處 的 罰 則，

分 別 為 監 禁 約 二 至 四 星 期 及 兩 個 月。法 院 判 處 的 刑 罰 大 幅 加 重，

可 向 公 眾 發 出 明 確 信 息 ， 反 映 有 關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。  
 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 
 
1 4 .  二 Ｏ 一 八 年 ， 我 們 在 本 港 和 國 際 上 均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活

動，向 市 民、旅 客 和 貿 易 商 宣 傳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和 新 的 罰 則

制 度 。  
 
1 5 .  就 有 關 推 行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一 步 及 第 二 步，以 及

根 據 新 罰 則 制 度 而 執 法 的 個 案，我 們 發 布 了 兩 份 新 聞 稿 和 四 個

F a c e b o o k 帖 文 ， 以 提 高 公 眾 對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的 認 識 。  
 
1 6 .  為 提 醒 旅 客 在 沒 有 所 需 的 《 公 約 》 許 可 證 的 情 況 下 ， 切

勿 進 出 口 象 牙 及 其 他 瀕 危 物 種 ， 我 們 在 不 同 的 陸 路 管 制 站 、 中

港 碼 頭 、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國 際 旅 遊 展 派 發 傳 單 等 宣 傳 資 料 ， 並

展 示 海 報 及 展 板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在 適 當 地 點 (例 如 陸 路 管 制 站、

直 通 過 境 巴 士 及 Y o u T u b e 頻 道 )播 放 電 視 廣 告 、 宣 傳 聲 帶 ， 並

在 電 視 及 電 台 播 放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。  
 



1 7 .  我 們 已 分 別 向 約 1  0 0 0 名 象 牙 貿 易 商 和 約 1 9  0 0 0 名 瀕

危 物 種 貿 易 商 發 出 兩 份 通 函，通 知 他 們 有 關 新 的 象 牙 管 制 及 增

加 的 罰 則。有 關 古 董 象 牙 的 常 見 問 題 指 南 也 已 上 載 至 漁 護 署 網

站 ， 供 象 牙 貿 易 商 參 考 。  
 
1 8 .  在 國 際 層 面，我 們 已 透 過《 公 約 》秘 書 處 通 知 所 有《 公

約 》締 約 方 有 關 香 港 的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和 新 的 罰 則 制 度。由

於 根 據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第 一 步 和 第 二 步 的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禁

令 構 成 《 關 稅 及 貿 易 總 協 定 》 (《 總 協 定 》 ) 5 規 定 的 “ 數 量 限

制 ” ， 因 此 我 們 亦 已 向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發 出 有 關 措 施 的 通 知 。  
 
巡 查 策 略  
 
1 9 .  除 上 述 措 施 外，我 們 亦 到 象 牙 店 進 行 了 兩 輪 教 育 性 訪 查

及 巡 查 活 動，以 確 保 象 牙 貿 易 商 了 解 新 的 象 牙 管 制 及 遵 守《 修

訂 條 例 》的 規 定。我 們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到 象 牙 店 進 行 了 共 4 6 2 次

教 育 性 訪 查 及 巡 查 活 動 。  
 
2 0 .  第 一 輪 教 育 訪 查 活 動 在 推 展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一

步 之 前 進 行，對 象 是 持 證 的 象 牙 店。我 們 向 持 證 人 講 解 有 關 的

新 象 牙 管 制 ， 並 提 醒 他 們 遵 守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。  
 
2 1 .  另 一 輪 象 牙 店 巡 查 活 動 在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二 步

展 開 後 進 行，對 象 是 持 證 的 象 牙 店 及 其 他 工 藝 品 店。我 們 檢 查

持 證 人 士 遵 守 許 可 證 條 件 的 情 況，例 如 有 否 遵 守 防 偽 反 光 標 誌

的 規 定 、 妥 善 保 存 交 易 記 錄 ， 以 及 展 示 許 可 證 (或 代 替 許 可 證

的 通 知 )和 海 報 。 在 巡 查 過 程 中 ， 我 們 並 沒 有 發 現 任 何 違 規 行

為。我 們 亦 向 工 藝 品 店 派 發 教 育 單 張，並 向 店 員 講 解 對 瀕 危 物

種 的 管 制 ， 特 別 是 對 象 牙 實 施 的 新 管 制 。  
 
未 來 路 向  
 
2 2 .  隨 着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於 二 Ｏ 二 一 年 完 成，我 們 將 審 核

每 份 申 請，包 括 為 現 有 許 可 證 續 期 或 作 出 更 改，以 及 進 出 口 古

董 象 牙 和 屬 例 外 情 況 的 其 他 象 牙，以 防 止 有 人 濫 用 計 劃 容 許 的

例 外 情 況 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在 本 文 件 中 ，《 總 協 定 》 指 《 一 九 九 四 年 關 稅 及 貿 易 總 協 定 》。  



 
2 3 .  我 們 會 不 時 到 象 牙 店 和 其 他 出 售 瀕 危 物 種 標 本 店 鋪 進

行 教 育 性 訪 查 及 巡 查 活 動，並 向 店 員 解 釋 有 關 象 牙 的 新 管 制 和

新 的 罰 則 制 度 。  
 
2 4 .  我 們 亦 會 留 意 象 牙 工 匠 的 需 要，並 與 再 培 訓 局 合 作，為

他 們 尋 找 合 適 的 再 就 業 培 訓 課 程，以 便 他 們 轉 職，並 在 有 需 要

時 根 據 既 定 機 制 提 供 任 何 其 他 所 需 協 助 。  
 
2 5 .  對 於 即 將 審 理 的 檢 控 個 案，我 們 會 確 保 檢 控 人 員 充 分 和

確 實 地 向 法 院 提 交 從 調 查 中 收 集 所 得 的 證 據，我 們 亦 會 監 察 法

院 日 後 對 有 關 案 件 判 處 的 罰 則 。  
 
徵 詢 意 見  
 
2 6 . 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未 來 路 向 提 出 意 見，以 便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

劃 的 推 展 更 為 順 利，並 在 新 的 罰 則 制 度 下 加 強 阻 嚇 瀕 危 物 種 的

非 法 貿 易 。  
 
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Ｏ 一 九 年 二 月  
 


